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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暨邀請機關聯合運動大會實施計畫                     

一、宗    旨：為推展全民運動，增進員工身心健康，聯絡公教人員情誼，提振士

氣，藉以發揮團隊精神，特舉辦本運動會。 

二、主辦單位：本府人事處。 

三、協辦單位：本府原住民行政處、教育處、花蓮縣警察局、花蓮縣消防局、花蓮縣

衛生局、花蓮縣立體育場、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花蓮縣教育

會、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花蓮縣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四、比賽日期：民國 110 年 3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 分至下午 5時。 

          註：（一）單位報到：上午 8時 30 分前報到完成 

             （二）單位集合：上午 8時 45 分前集結完成 

             （三）開幕典禮：上午 9時整 

             （四）閉幕頒獎：下午 5時整 

五、比賽地點：花蓮縣立田徑場（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3 號）。 

六、參加單位： 

花蓮縣議會、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東華大學、本縣各醫院、本縣軍事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花蓮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本縣

各級農漁會、本縣各鄉鎮市教育會、花蓮縣警察局、花蓮縣消防局、花蓮縣地

方稅務局、花蓮縣衛生局（含衛生所）、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花蓮縣文化局、

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花蓮縣鳳林地政事務所、花蓮縣玉里地政事務所、花

蓮縣花蓮市公所、花蓮縣新城鄉公所、花蓮縣吉安鄉公所、花蓮縣壽豐鄉公所、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花蓮縣光復鄉公所、花蓮縣豐濱鄉公所、花蓮縣瑞穗鄉公

所、花蓮縣玉里鎮公所、花蓮縣富里鄉公所、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花蓮縣萬榮

鄉公所、花蓮縣卓溪鄉公所（以上鄉鎮市公所含鄉鎮市民代表會）、戶政聯隊

（與民政處共同組隊）、本府民政處、原住民行政處、財政處、建設處、教育

處（含體育場及家庭教育中心）、觀光處、農業處（含動植物防疫所、水產培

育所、花蓮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地政處、社會處、行政暨研考處、主

計處、政風處、人事處、客家事務處。 

 

七、比賽分組：甲、乙組 

（一）甲組：計 16 隊。 

1. 花蓮縣警察局 

2. 花蓮縣消防局 

3. 鳳林地政事務所 

4. 花蓮縣衛生局（含衛生所） 

5. 秀林鄉公所 

6.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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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卓溪鄉教育會 

8.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9. 卓溪鄉公所 

10.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11. 花蓮市公所 

12. 花蓮地政事務所 

13. 壽豐鄉教育會 

14.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含體育場及家庭教育中心） 

15.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16. 光復鄉公所 

（二）乙組：計 31 隊。 

1. 新城鄉公所 

2. 花蓮縣文化局及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聯隊 

3. 花蓮縣政府民政處 

4. 吉安鄉公所 

5. 光復鄉教育會 

6. 吉安鄉教育會 

7. 鳳林鎮公所 

8. 花蓮縣政府財政處、觀光處、政風處及花蓮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聯隊 

9.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含動植物防疫所、水產培育所、花蓮縣農產運銷股份

有限公司） 

10. 玉里鎮教育會 

11. 瑞穗鄉公所 

12. 花蓮縣政府地政處 

13. 玉里地政事務所 

14. 豐濱鄉公所 

15. 壽豐鄉公所 

16. 豐濱鄉教育會 

17. 新城鄉教育會 

18. 鳳林鎮教育會 

19. 花蓮縣議會 

20. 花蓮縣各級農漁會聯隊 

21. 富里鄉公所 

22.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 

23.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及人事處聯隊 

24. 玉里鎮公所 

25. 花蓮市教育會 

26. 秀林鄉教育會 

27. 萬榮鄉公所 

28. 富里鄉教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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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30. 萬榮鄉教育會 

31. 瑞穗鄉教育會 

（三）軍事單位如應邀參加則列為甲組；其餘邀請單位如應邀參加則列為乙組。實際

隊數依報名結果為主。 

八、參加資格及人數限制： 

（一）凡各單位編制內之現職員工、約聘僱（用）人員及臨時人員、替代役均可代表

所屬單位報名參加（不含志工、義警及義消）。 

（二）本縣各鄉鎮市教育會會員，均可代表所屬教育會報名參加。 

（三）本府各局處員工全體參加；參賽單位得設置領隊、指導、管理人員。 

九、參加辦法： 

（一）報名日期：自 110 年 1月 15 日（星期五）起至 2月 5日（星期五）下午 5時

止，逾期不予受理。 

（二）報名地點：本府人事處退撫福利科。 

（ 三 ） 報 名 程 序 ： 參 加 單 位 至 報 名 網 站 （ 花 蓮 體 育 網 址 ：

http://sport.hlc.edu.tw/Module/Home/Index.php）完成線上報

名，並自報名系統輸出報名表件一式一份，確認無誤後再經由單位

主管核章送交本府人事處退撫福利科，否則概不受理。 

（四）保險事項： 

1、主辦單位依據參加單位提供之報名表資料為參加人員投保旅平險。 

2、參加單位應於活動前 2 週（即 110 年 3 月 15 日）前載明之期限內提供正

確資料，如因資料不正確或有所缺漏造成事後理賠問題時，由參加單位自

行負責。參加單位於期限後有人員變更時，請參加單位針對個案自行辦理

投保，主辦單位不再受理變更。 

3、參加單位如自行辦理投保，請於報名系統上載明。 

4、投保情形： 

意外身故或喪葬費用：200 萬 

意外失能：理賠上限為 200 萬（依保險金額乘失能給付比例） 

傷害醫療：20 萬（實支實付） 

十、競賽項目及參賽人數規定： 

（一）團體賽：（分甲、乙組，列入競賽總錦標計分） 

    1、二千公尺大隊接力：每單位限報一隊，每隊男 10人、女 10 人共 20 人參加，

預備 4人（男、女各 2人），單位如因男性人數不足，可以女性取代之。 

    2、力拔山兮氣蓋世（傳統拔河）：每單位限報一隊，每隊男 10 人、女 10 人共 20

人參加，預備 4人（男、女各 2人），單位如因男性人數不足，可以女性取代

之。 

    3、團結合作勇爭先：每單位限報一隊，每隊男 6人、女 6人共 12 人參加，預備

4人（男、女各 2人），單位如因男性人數不足，可以女性取代之。 

http://sport.hlc.edu.tw/Module/Hom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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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極速狂飆草上飛：每單位限報一隊，男 6人、女 6人共 12 人出場比賽，預備

選手男 2人、女 2人。單位如因男性人數不足，可以女性取代之。 

    5、招財納福迎彩球：每單位限報一隊，每隊男 4人、女 8人共 12 人參加，預備

4人（男、女各 2人），單位如因男性人數不足，可以女性取代之。 

（二）進場創意競賽：全體參賽單位不分組，不列競賽總錦標計分。 

十一、競賽規則： 

（一）二千公尺大隊接力： 

1、每單位限報一隊，男 10人、女 10 人共 20 人參加。註冊限 24 人（含預備選

手 4人）；未註冊者不得下場參加比賽。 

2、男女每人均跑 100 公尺；棒次依序：女 1至 10 棒，男 11 至 20 棒。在 400 公

尺跑道進行比賽，前三棒分道比賽（選手在彎道跑道時，若踩內線，則每次

加總時間 5秒），第 4棒選手通過 320 公尺搶道線後即可不再分道。 

3、接力區為 20 公尺，只有在接力區內，才能進行起跑、助跑、接力棒傳接。每

一接力區的起跑準備位置，為接力區入口線後。 

4、第 5棒之接棒選手順序，應在該接力區裁判指揮下，依順序排列，第 6棒(含)

以後之接棒順序，則依前一棒跑出接力區之先後順序，由內到外排列接棒順

序。接棒選手不可改變在接力區起點處原來排列的順序，（違反此規定每隊加

總時間 5秒）。 

5、在整個比賽過程中，接力棒必須拿在手上。若掉棒時，必須由掉棒者拾回。

掉棒選手可以離開自己的跑道去拾棒，但不可由此而減少應跑距離，也不可

因此而妨礙其他跑道選手。 

6、接力棒的傳接，開始於接力棒傳交於次一接棒者手中為完成。選手不可穿戴

手套或在手中放置物質，以獲得較佳接棒抓力。在接力區內的判定是根據接

力棒的位置，而不是根據選手的身體位置。如在接力區外傳接棒，（違反此規

定每隊加總時間 5秒）。 

7、選手在接棒之前和傳棒之後，應留在各自跑道或接力區內，直到跑道通暢，

以免阻擋其他選手。若離開自己的位置或跑道，以致妨礙他隊選手進行比賽

時，每隊加總時間 5秒。 

8、用手推動或用其他方法（如場外陪跑）來協助選手者，該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9、違反運動道德者，該隊則取消資格。 

10、起跑犯規第 1次口頭警告，第 2次犯規則該選手取消資格，可立即替換。 

11、比賽服裝不限，但不得穿著釘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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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成績判定：採計時決賽。 

（二）力拔山兮氣蓋世（傳統拔河）： 

    1、每單位限報一隊，男 10 人、女 10 人共 20 人參加。註冊限 24 人（含預備

選手 4人）；未註冊者不得下場參加比賽。 

    2、採傳統拔河賽制，拔河道寬 2公尺，自中央線距左右兩隊前方線各 2公       

尺，拔河繩中央繫紅布條標示，中央距左右 2公尺處繫黃布條標示。 

    3、採三局二勝制，第一局由雙方代表猜拳選邊，第二局換邊賽，遇一比一       

各勝一局時，第三局再行猜拳選邊。 

    4、每局限時 2分鐘，2分鐘內先將中央標誌線拉至己方起址線者為勝；如 2分

鐘時間結束，則以中央標誌線傾向何方者為勝。 

    5、拔河繩不得故意前送或放手，亦不得繞身或纏繞手臂。 

    6、比賽場地為蒙多跑道綠色區。參賽選手得穿戴護具、厚質衣物或布質手

套，但不得穿田徑用釘鞋、雨鞋、皮鞋、棒壘球鞋、足球鞋或其他具顆粒

之硬鞋類。比賽鞋類是否合格，由大會裁判認定之。 

  7、賽程、賽制由大會競賽組視參賽隊數多寡及全程時間考量編排。    

（三）團結合作勇爭先： 

1、人數：男 6人、女 6人共 12 人出場比賽。 

2、道具：瑜珈球 2顆。 

3、比賽方式： 

（1）起（終）、中（折返）點相距 20 公尺。起、終點處各以石灰畫長 5公尺

橫線一條。 

（2）每隊分四組，每 3人(男、女人數由各隊自行分配)組成一組，採接力方

式進行比賽。開始時每組隊員於起點線後排成一縱隊，面向折返點，以

身體合作將 2個瑜珈球夾緊，手掌及手臂均不得碰觸瑜珈球，發令後一

起往折返線前進，每組隊員須完全通過折返線並往回走至起點線後才算

完成，並將瑜珈球交由第二組隊員夾好後與第一組相同方式進行，第三

至四組進行方式亦同。每組進行交接時，瑜珈球是否已完全通過折返線

或起終點線之認定，依裁判員判定為準。 

（3）比賽進行中，如發生瑜珈球掉落地面之情形，則須在瑜珈球掉落處原地

停下，待完成出發準備並經裁判員確認後才可繼續前進。 

4、成績判定：採計時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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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極速狂飆草上飛： 

1、人數：男 6人、女 6人共 12 人出場比賽。預備選手男 2人、女 2人。 

2、道具：板車 8部、馬桶疏通器 16支、工作手套 16 雙。 

3、比賽方式： 

（1）起（終）、中（折返）點相距 15 公尺。起(終)、中(折返)點處各以石灰

畫長橫線一條。 

（2）每隊每次上場 1人，採接力方式進行比賽。第 1位隊員以任何姿勢安座

在板車上，發令出發（開始計時）後僅能用所附之馬桶疏通器在地面上

划動往折返線前進，板車須完全通過折返線後才算完成。之後將板車交

由第 2 位隊員後往起(終)點線前進（方式同第一位隊員），板車須完全

通過起(終)點線後才算完成。第 3～第 12 人進行方式同第 1、2 人。全

隊 12 人均完成後即停止計時。每組進行交接時，板車是否已完全通過

換組折返線或起(終)點線之認定，依裁判員判定為準。 

（3）比賽進行中，不得以身體任何部位碰觸地面，若違反規定則需在原地停

下，穿戴及安座完成並經裁判員確認後才可繼續前進。 

（4）比賽過程中，板車行進方向如嚴重偏斜，以致有可能影響其他道次選手

時，得由裁判員指示或選手提出要求後經裁判員同意，下車調整板車方

向後繼續進行比賽。 

    4、成績判定：採計時決賽（如欲兩隊時間相同時，並列名次，總成績分數加

總均分）。      

 

（五）招財納福迎彩球： 

    1、人數：男 4人、女 8人共 12 人出場比賽。 

    2、道具：玩具網球拍、彩色塑膠球。 

    3、比賽方式： 

（1）限時 3分鐘，擊、接球區相距 6公尺。男性於擊球區以玩具網球拍擊球，

女性於接球區接球，將接獲球置於大籃內。接球規定：接球區外接球及

落地球，該球不計數。 

（2）如在時間內把所有球擊打完，可由負責擊球之男性選手將未接獲的球撿

回後，回到擊球區擊球。 

    4、成績判定：時間內接球數多者為勝（如成績相同時，並列名次，總成績分數

加總均分）。 

 

（六）進場創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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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方式： 

 （1）以各單位起步至通過典禮臺的時段為評分時間，以 1 分鐘為原則。為控

制典禮時間，大會派遣工作人員現場計時，各單位應採行進中表演方式，

不得停留於典禮臺前，若有停留即警告舉黃旗，停留累計 30秒則舉紅旗

不予計分。 

 （2）進場音樂統一由大會樂隊演奏，各單位不得另備音樂進場。 

 （3）為維護場地跑道，各式機械、車輛或任何與地面接觸之道具，均不得進

場。但如因行動不便可使用輔具或員工為照顧子女需使用嬰兒車，得進

場。 

（4）前三項規定，大會採全程錄影，如有違反原則規定，不予計分。 

 （5）表演主題不限，建議以地方或單位特色為內涵設計。 

（6）參賽單位於報名日期（110 年 2 月 5 日）前，在報名系統上填寫單位介

紹詞，如有更改請於開幕典禮前二週送交大會典禮組。 

2、評分內容： 

 （一）單位主題意涵 25%  

 （二）團隊造型及創意 30% 

 （三）團隊精神 25% 

 （四）與典禮臺之互動性 20% 

3、評審：由主辦單位另行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十二、競賽抽籤會議：抽籤會議定於 110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於

本府第一會議室舉行；會中並進行各項賽程抽籤（不另行通知），

屆時未派員者，由本府代抽，不得異議。 

十三、領隊會議：領隊會議定於 110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於花蓮縣立

體育高級中等學校一樓圖書室舉行（不另行通知）。屆時敬請務必

派員參加。 

十四、獎    勵： 

（一）團體賽：計 5項，甲組取前 6名、乙組取前 10 名，由大會頒獎。 

（二）競賽總錦標：本聯合運動會設置甲、乙組競賽總錦標，由大會頒贈獎盃以團體

賽總成績計算，甲組取 6名、乙組取 10 名；其計分方法：依各單位參加各項

競賽之成績名次，換算為甲組：7、5、4、3、2、1；乙組：11、9、8、7、6、

5、4、3、2、1(若某 2 隊在同一競賽項目成績相同並列名次時，則將所得名

次之積分加總後由 2 隊平分，並以此類推之。例：甲組 A 項目有 2 隊成績並

列第 2名，則將第 2名及第 3名積分加總後除以 2，在 A項目各得 4.5 分。)，

累計分數高者為優，總積分相同時，以獲第 1 名項次多者為勝，再相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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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第 2名項次多者為勝；依此類推至最終名次仍無法判定時，抽籤決定之。 

（三）進場創意競賽獎勵：不分組，獲獎單位最多取 10名，參賽單位不足 50 隊時，

獲獎單位名次以不超過參賽單位數量比例 20%為原則。前三名由大會頒發獎

座及現金二萬元、餘獲獎隊伍頒發現金一萬元。 

（四）精神總錦標：本聯合運動會設置精神總錦標，甲、乙組各取 1名，由大會頒獎。

（本項目由大會依報名參賽情形、運動道德與精神、單位休息區環境清潔等

綜合考量評比擇優。） 

十五、申    訴： 

（一）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及同等意義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結，不得提出異議。 

（二）比賽進行中，如有不服裁判之判決，得由單位領隊或指導以書面向大會      

提出申訴，但比賽仍須繼續進行不得停止，否則以棄權論。 

（三）各隊隊員資格之核對，應於比賽開始前向當場裁判提出，比賽既經進行，概不

受理。 

（四）各隊隊員資格，經他單位於賽前提出異議時，5分鐘內無法提出身分證明文件

者，以失格論。 

十六、附    則： 

（一）各參賽單位請自備單位旗 2面【請於 110 年 2月 24 日前寄送單位旗 1面至本

府人事處，供典禮臺兩側觀禮區佈置用；另 1 面由單位於開幕典禮時進場使

用（旗桿自備），並於開幕典禮後掛置單位休息區】，單位旗型號不限。 

（二）開幕典禮單位主題意涵由各參賽單位自行發揮創意設計製作，進場時需各單位

自行持單位牌進場。 

（三）參加比賽之各單位食宿、交通、服裝及雨天時之雨具等，全部由各單位自理。 

（四）參賽隊員應隨身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識別證或身分證）以備查驗。 

（五）各項競賽既經報名，如無故棄權，不計入精神總錦標。 

（六）各機關參賽人員及工作人員，得於活動結束後 1年內辦理補（休）假 1日。 

（七）其他相關訊息及活動最新附件，請參閱花蓮縣政府首頁/最新消息（或公務聯

繫）網頁資訊。 

十七、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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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暨邀請機關聯合運動大會」說明會 

《典禮組報告資料》 

壹、開閉幕典禮須知： 

（視工作計畫、報名情形及工作組會議再修正定案，如有修正，以大會秩序冊內容為準。） 

一、參加人員： 

 （一）大會工作人員及裁判，各單位領隊、指導、管理、運動員均須參加大會開幕典禮。 

大會貴賓及各單位首長（各局處長、各鄉鎮市長、各鄉鎮市教育會理事長）直接到

典禮臺就座觀禮，進場時大會貴賓及各單位首長引領至南側跑道率先進場，各單位

進場隊伍則由副首長或指定代理人率領進場。 

 （二）閉幕典禮請各單位派隊職員參加，大會貴賓及各單位首長直接到典禮臺就座觀禮。 

二、服裝規定： 

大會工作人員、裁判統一穿著大會製發之服裝；各單位隊職員之服裝則自行規定穿著。 

三、典禮時間： 

 （一）開幕典禮：110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9時整。 

 （二）閉幕典禮：110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5時整。 

四、集合時間及地點： 

（一）開幕典禮：110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8時 50 分花蓮縣立體育場南側及西側

跑道，依單位進場順序分三梯次集合完畢，現場將放置交通錐與進場順

序標示牌。 

（二）閉幕典禮：110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4時 50 分花蓮縣立體育場內，依開幕

典禮各單位定位點，直接就位集合完畢。 

五、參加單位：（各單位進場順序待報名作業完成後另行編排，考量中南區參加單位路途較

遠車程耗時，進場順序為各邀請機關、縣政府各局處及所屬機關、各鄉鎮市公所、各鄉

鎮市教育會，由北而南依序編排。） 

    （一）各單位首長及大會貴賓 

       （二）大會裁判 

       （三）各邀請機關 

       （四）縣政府各局處及所屬機關 

       （五）各鄉鎮市公所 

       （六）各鄉鎮市教育會 

六、各單位進場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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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單位視參加人數，排列成若干路縱隊，其次序為：1.單位牌（各單位自備）2.

單位旗（各單位自備）3.領隊代理人 4.職員 5.運動員，其距離各五步。 

（二）行進時務求配合音樂節拍，步伐整齊，經過典禮臺前第一標示位置時，由各單位

指定人員發「向右看」口令，同時單位旗向下傾斜 45 度，領隊行舉手禮，其他人

員均向典禮臺主席行注目禮或揮手（帽）熱情致意。通過典禮臺後，隊伍最後一列

通過第二標示位置時，發「向前看」口令，單位旗復位，隊伍繼續前進至指定位

置。 

七、運動員宣誓： 

由大會指定代表跑步到宣誓臺，面向全體發「立正」口令後，全體運動員原地立正，單

位旗原地舉起，宣誓代表發出「敬禮」口令，向主席行舉手禮，同時單位旗行持旗禮

（向下傾斜 45 度），俟主席答禮後，舉起右手宣讀誓詞，宣誓完畢後，宣誓代表再向主

席行舉手禮，主席答禮後，發「稍息」口令，單位旗復原，運動員稍息，宣誓代表跑回

原位。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加開閉幕典禮人員，若有攜帶手機，請於典禮前關機或設定為振動、靜音。 

（二）開閉幕典禮儀式進行中，參加人員非有必要，請勿任意走動或離場。 

貳、各單位配合事項： 

一、開幕典禮單位介紹詞（單位概況及績效、單位牌主題意涵、團隊造型創意特色等），請

於報名日期 110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前，在報名系統上填寫，如有更改請於開幕典禮

前二週送交大會典禮組，E-mail 傳送典禮組組長電子信箱 ycj0972157963@gmail.com 彙

整，俾撰寫司儀稿。 

二、運動大會領隊會議訂於 110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在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

等學校一樓圖書室舉行，不另行通知，屆時請各單位務必派員參加。 

三、開幕典禮總預演訂於 110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2時，在花蓮縣立田徑場舉行，

請大會相關工作組、典禮樂團人員（花崗國民中學管樂團）、會旗進場人員（花蓮縣衛

生局）、升國旗人員（花蓮縣消防局 4人）、升會旗人員（花蓮縣衛生局）、運動員宣誓

代表（公務人員代表 1人、教育人員代表 1人）、大會舞領跳人員（花蓮縣政府原住民

行政處）參加。 

四、運動會開幕典禮為展現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暨邀請機關之團隊精神與優質形象，並營

造創意、活力、健康、幸福的運動嘉年華會氣氛： 

（一）依據籌備委員會會議決議，開幕典禮樂團商請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管樂團擔



12 
 

任。 

（二）開幕典禮進場之單位牌，除大會裁判由行政組製作提供外，其餘各單位請自行設

計製作，以發揮集體創意、 展現團隊特色為原則，規格、材料及形式均不拘。 

（三）各參賽單位請自備單位旗 2面，型號及材質不限。1面於 110 年 2 月 24 日（星期

三）前送達花蓮縣政府人事處退撫福利科，供典禮臺兩側觀禮區布置用（人事處

目前已有花蓮縣議會、13 鄉鎮市會旗、部分教育會會旗、衛生局、文化局、鳳林

地政、本府行研處、本府原民處）；另 1面請自備旗桿，於 110 年 3 月 27 日（星

期六）運動大會當日開幕典禮各單位進場使用，於開幕典禮後置放各單位休息

區，並於參加各項團體競賽時引導運動員進退場。 

（四）為提升參賽各單位開幕典禮進場時的精神與活力，並增進團隊向心力與榮譽感，

運動會開幕典禮「進場創意競賽」，不分組，獲獎單位最多取 10 名，參賽單位不

足 50 隊時，獲獎單位名次以不超過參賽單位數量比例 20%為原則，前 3名由大會

各頒發獎座及獎金 2萬元，其餘獲獎隊伍各頒發獎金 1萬元。實施方式如下： 

1. 以各單位起步至通過典禮臺的時段為評分時間，以 1分鐘為原則。為控制典禮時

間，大會派遣工作人員現場計時，各單位應採行進中表演方式，不得停留於典禮

臺前，若有停留即警告舉黃旗，停留累計 30 秒則舉紅旗不予計分。 

2. 進場音樂統一由大會樂隊演奏，各單位不得另備其他音樂進場。 

3. 為維護場地跑道，各式機械、車輛或任何與地面接觸之道具，均不得進場。但如

因行動不便可使用輔具或員工為照顧子女需使用嬰兒車，得進場。 

4. 前三項規定，大會採全程錄影方式存證，如有違反情事不予計分。 

5. 評分內容：單位牌主題意涵 25%、團隊造型及創意 30%、團隊精神 25%、與典禮臺

之互動性 20%。 

（五）依據籌備委員會會議決議，邀請花蓮縣衛生局擔任開幕典禮會旗進場、升會旗及

閉幕典禮降會旗工作，型態以能展現運動精神、團隊士氣、蓬勃活力為主。會旗

通過典禮臺時，全場人員肅立恭迎會旗進場。升會旗及降會旗時，持旗人員行 45

度池旗禮，其餘人員行注目禮。 

（六）請花蓮縣消防局遴選旗手 4人（典禮預演與正式典禮時人員要相同），執行開幕

典禮升國旗任務。向國旗敬禮時，持旗人員行 45 度持旗禮；徒手人員行舉手

禮。 

（七）開幕典禮運動員宣誓，公開徵求喜愛運動、臺風穩健之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擔任

宣誓代表，請各單位向花蓮縣政府人事處退撫福利科曾彥哲科長或典禮組組長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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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校長推薦。 

（八）開幕典禮禮成後，請各單位隊職員留在原地，由表演組（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

處）工作人員，帶領長官貴賓及全場人員一起唱跳大會舞「2020 花蓮縣原住民族

聯合豐年節年度大會舞」。 

（九）各項團體競賽於該項比賽結束成績統計確認後，將安排於適當時機頒獎，一方面

發揮及時獎勵提振士氣之功效，一方面精簡閉幕典禮之頒獎項目及時間，請各單

位隨時留意大會廣播，當司儀宣布成績後，請獲獎單位即刻指派代表到典禮臺領

獎。 

（十）大會依各單位報名參賽情形（參賽項目及出賽狀況）、運動道德與精神、單位休

息區環境清潔（嚴禁亂丟菸蒂或亂吐檳榔汁及口香糖，並落實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工作。）等綜合考量評比，甲、乙組各錄取「精神總錦標」1名，於閉幕典禮時

頒獎。 

    典禮組組長：楊陳榮（花蓮市中正國小校長；校 8322819 轉 10；行 0972-157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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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暨邀請機關聯合運動大會」說明會 

《行政組報告資料》 

 
壹、活動報名事項： 

一、報名日期：自 110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起至 110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5時止，逾期不予受理。 

二、報名地點：本府人事處退撫福利科。 

三、報名程序：參加單位報名網站（花蓮體育網址：

http://sport.hlc.edu.tw/Module/Home/Index.php）完成線上報名，並自報名

系統輸出報名表件一式一份，確認無誤後再經由單位主管核章送交本府人事處

退撫福利科，否則概不受理。（報名表所有欄位均請確實填寫） 

四、保險事項： 

1、主辦單位依據參加單位提供之報名表資料為參加人員投保旅平險。 

2、參加單位應於活動前 2 週（即 110 年 3 月 15 日）前載明之期限內提供正確資

料，如因資料不正確或有所缺漏造成事後理賠問題時，由參加單位自行負責。

參加單位於期限後有人員變更時，請參加單位針對個案自行辦理投保，主辦單

位不再受理變更。 

3、參加單位如自行辦理投保，請於報名系統上載明。 

 

貳、抽籤會議配合事項： 

競賽抽籤會議各項賽程抽籤訂於 110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於本府第

一會議室舉行（不另行通知），屆時未派員者，由本府代抽，不得異議。 

 

參、領隊配合事項 

領隊會議訂於 110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於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一

樓圖書室舉行，屆時敬請務必派員參加。 

 

肆、獎    勵： 

一、團體賽：計 5項，甲組取前 6 名、乙組取前 10 名，由大會頒獎獎勵。 

二、競賽總錦標：本聯合運動會設置甲、乙組競賽總錦標，由大會頒贈獎盃以團體賽

總成績計算，甲組取 6名、乙組取 10 名；其計分方法：依各單位參

加各項競賽之成績名次，換算為甲組：7、5、4、3、2、1；乙組：11、

9、8、7、6、5、4、3、2、1(若某 2隊在同一競賽項目成績相同並列

名次時，則將所得名次之積分加總後由 2 隊平分，並以此類推之。

例：甲組 A 項目有 2 隊成績並列第 2 名，則將第 2 名及第 3 名積分

加總後除以 2，在 A 項目各得 4.5 分。)，累計分數高者為優，總積

分相同時，以獲第 1 名項次多者為勝，再相同時，以獲第 2名項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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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勝；依此類推至最終名次仍無法判定時，抽籤決定之。 

三、進場創意競賽：不分組，獲獎單位最多取 10 名，參賽單位不足 50 隊時，獲獎單位

名次以不超過參賽單位數量比例 20%為原則。前三名由大會頒發獎

座及現金二萬元、餘獲獎隊伍頒發現金一萬元。 

四、精神總錦標：本聯合運動會設置精神總錦標，甲、乙組各取 1名，由大會頒獎。

（本項目由大會依報名參賽情形、運動道德與精神、單位休息區環

境清潔等綜合考量評比擇優。） 

 

伍、其他事項 

一、各參賽單位請自備單位旗 2面【請於 110 年 2 月 24 日前寄送單位旗 1 面至本府

人事處，供典禮臺兩側觀禮區佈置用（人事處目前已有花蓮縣議會、13 鄉鎮市

會旗、部分教育會會旗、衛生局、文化局、鳳林地政、本府行研處、本府原民

處）；另 1面由單位於開幕典禮時進場使用（旗桿自備），並於開幕典禮後掛置

單位休息區】，單位旗型號不限。 

二、開幕典禮單位主題意涵由各參賽單位自行發揮創意設計製作，進場時需各單位自

行持單位牌進場。 

三、參加比賽之各單位食宿、交通、服裝及雨天時之雨具等，全部由各單位自理。 

四、參賽隊員應隨身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識別證或身分證）以備查驗。 

五、各項競賽既經報名，如無故棄權，不計入精神總錦標。 

六、依據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第 4點：「……利用辦公時間舉辦之

文康活動，參加人員除代表機關參加藝文、體能競賽活動外，均不得以公假登

記。」各機關參賽人員及工作人員，得於活動結束後 1 年內辦理補（休）假 1

日。 

七、其他相關訊息及活動最新附件，請參閱花蓮縣政府首頁/最新消息網頁資訊（花

蓮縣政府網址：https://www.hl.gov.tw/ 或最新消息：

https://reurl.cc/Z7K4gA ） 

八、補充說明：因應環保措施，本次聯合運動大會不提供瓶裝水，但有提供桶裝水供

同仁持環保杯取用。  

 

陸、備註：活動如有修正，以大會秩序冊內容為準，如有疑問請洽人事處退撫福利科 

聯絡電話：8227171 分機 306、307  曾彥哲科長、陳雅竹小姐 

 

  

https://www.hl.gov.tw/
https://reurl.cc/Z7K4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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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暨邀請機關聯合運動大會」說明會 

《競賽組報告資料》 

一、 本年度團體賽競賽項目「圓滿同心好運到」更改為「團結合作勇爭先」。「二千公尺

大隊接力」競賽規則，接力區由 30 公尺改為 20 公尺。其餘三項「力拔山兮氣蓋世

（傳統拔河）」、「極速狂飆草上飛」、「招財納福迎彩球」參賽人數規定與規則不

變。 

二、 本年度新團體賽競賽項目「團結合作勇爭先」規則說明如下： 

1、人數：男 6 人、女 6人共 12 人出場比賽。 

2、道具：瑜珈球 2 顆。 

3、比賽方式： 

（1）起（終）、中（折返）點相距 20 公尺。起、終點處各以石灰畫長 5 公尺橫線一條。 

（2）每隊分四組，每 3人(男、女人數由各隊自行分配)組成一組，採接力方式進行比賽。

開始時每組隊員於起點線後排成一縱隊，面向折返點，以身體合作將 2 個瑜珈球夾

緊，手掌及手臂均不得碰觸瑜珈球，發令後一起往折返線前進，每組隊員須完全通

過折返線並往回走至起點線後才算完成，並將瑜珈球交由第二組隊員夾好後與第一

組相同方式進行，第三至四組進行方式亦同。每組進行交接時，瑜珈球是否已完全

通過折返線或起終點線之認定，依裁判員判定為準。 

（3）比賽進行中，如發生瑜珈球掉落地面之情形，則須在瑜珈球掉落處原地停下，待完

成出發準備並經裁判員確認後才可繼續前進。 

4、成績判定：採計時決賽。 

三、 二千公尺大隊接力競賽規則修正接力區：接力區為 20 公尺，只有在接力區內，才

能進行起跑、助跑、接力棒傳接。每一接力區的起跑準備位置，為接力區入口線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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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暨邀請機關聯合運動大會」說明會 

《表演組資料》 

本次大會舞為「2020 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年度大會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C4awFVJ1Bo （教學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BQl8Bmj34 （MV 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C4awFVJ1B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BQl8Bmj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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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

PART 1

TE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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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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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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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密碼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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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基本資料

PART 3

所有欄位均要輸入資料，否則無法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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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報名資料

PART 4

1.需先輸入足夠女生選手資料後，才可
以輸入男性選手資料。
2.注意生日輸入格式，否則無法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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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有誤，可於此處修正。

1.完成報名示意圖。
2.系統會設定各競賽項目報名上下限報名人數。
3.其他項目報名方式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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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報名資料核章後送件

PART 5

點選此處後開啟新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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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樣式-1。

報表樣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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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表樣式-3。
2.完成逐級核章及單位章戳用印後，送
交人事處完成報名作業。

THANKS


